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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计人员 （1）会计人员的任职资格 从事会计工作的人

员，必须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担任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的，除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外，还应当

具备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三年以

上经历。会计人员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

。会计证的颁发和管理按属地原则由所在地的同级财政部门

负责。 取得会计证必须符合四项基本条件：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遵守国家财经和会计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具备一定

的会计专业知识及技能；热爱会计工作、秉公办事。 会计证

实行注册登记和年检考核制度。取得会计证的人员，被单位

聘（任）用从事会计工作时，应由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并

在30日内到发证机关进行注册登记，注册后的持证人员作为

正式会计人员管理。未经注册登记的会计证不予办理年检。

在岗会计人员应按规定向发证机关办理会计证年检。年检工

作每两年进行一次。 持证会计人员调离原单位的，应在离岗

日30日内，由所在单位报发证机关备案。离岗后继续从事会

计工作的，按规定办理注册登记后，其所持会计证可继续使

用。因有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做假账、隐匿或者故意销

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贪污、挪用公款，

职务侵占等与会计职务有关的违法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的人员，不得取得或者重新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除前述

人员外，因违法违纪行为被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自被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之日起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会

计从业资格证书。 （2）会计人员调动或离职时应当办理交

接手续 一般会计人员办理交接手续，由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监交；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办理

交接手续，由单位负责人监交，必要时主管单位可以派人会

同监交。会计人员办理移交手续前，必须及时做好以下工作

：1、已经受理的经济业务尚未填制会计凭证的，应当填制完

毕。2、尚未登记的账目，应当登记完毕，并在最后一笔余额

后加盖经办人员印章。3、整理应该移交的各项资料，对未了

事项写出书面材料。4、编制移交清册，列明应当移交的会计

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印章、现金、有价证券、支票

簿、发票、文件、其他会计资料和物品等内容；实行会计电

算化的单位，从事该项工作的移交人员还应当在移交清册中

列明会计软件和密码、会计软件数据磁盘（磁带等）及有关

资料、实物等内容。 移交人员在办理移交时，要按移交清册

逐项移交；接替人员要逐项核对点收。1、现金、有价证券要

根据会计账簿有关记录进行点交。库存现金、有价证券必须

与会计账簿记录保持一致。2、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

表和其他会计资料必须完整无缺。如有短缺，必须查清原因

，并在移交清册中注明，由移交人员负责。3、银行存款账户

余额要与银行对账单核对，如不一致，应当编制银行存款余

额调节表调节相符，各种财产物资和债权债务的明细账户余

额要与总账有关账户余额核对相符；必要时，予以抽查或与

他人核对。4、移交人员经管的票据、印章和其他实物等，必

须交接清楚；移交人员从事会计电算化工作的，要对有关电

子数据在实际操作状态下进行交接。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移交时，还必须将全部财务会计工作、重大财务收

支和会计人员的情况等，向接替人员详细介绍。对需要移交

的遗留问题，应当写出书面材料。交接完毕后，交接双方和

监交人员要在移交注册上签名或者盖章。并应在移交注册上

注明：单位名称，交接日期，交接双方和监交人员的职务、

姓名，移交清册页数以及需要说明的问题和意见等。移交清

册一般应当填制一式三份，交接双方各执一份，存档一份。

接替人员应当继续使用移交的会计账簿，不得自行另立新账

，以保持会计记录的连续性。 （3）会计人员应遵守职业道

德 （4）会计人员的教育和培训 会计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参加会计业务的培训。年度内未接受继续教育或未按有

关规定完成继续教育时间的会计人员，如无正当理由的，予

以警告；连续2年未接受继续教育或连续2年未按有关规定完

成继续教育时间的会计人员，不予办理会计证年检，不得参

加上一档次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或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

不得参加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财政部门不予颁发会计人员

荣誉证书；会计人员所在单位负有责任的，其单位不得申请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资格；连续3年未接受继续教育或连续3

年未按有关规定完成继续教育时间的会计人员，由省级财政

部门作出或建议作出取消其会计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职

称）、会计人员所在单位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证书的决定；

被取消会计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职称）、会计基础工作

规范化证书的会计人员和单位，2年内（含2年）不得重新参

加会计证考试、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职称）考试或评审、申

请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资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